
 

 

比賽規例 (陸上篇－小鳥人組) 
 

第三屆香港慈善鳥人飛行大賽 2009（以下簡稱「比賽」是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及香港

飛行總會基金（以下簡稱主辦單位）合辦之社區慈善活動。比賽規例簡列如下： 

 

一. 總則 

1.1 參賽者必須在主辦單位通知的賽程前早 30 分鐘到達大會接待處報到。 

1.2 小鳥人的參賽者須在舞台展示其飛行器及服飾。 

1.3 主辦單位有權將當日活動之影片或照片作活動宣傳之用。 

 

二. 活動簡介會 

2.1 參加者或其代表必須出席主辦單位在 2009 年 10 月 8 日（星期四）晚上七時至八時半於九龍

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 號 1 樓 101 室（漾日居）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佐敦會所舉行之簡介會。 

 

三. 展示用平台 

3.1 參賽者於大會比賽場地展示其飛行器及服飾。 

 

四. 比賽內容 

4.1 參賽者的比賽年齡為 3-8 歲，參賽者之家長可陪同參賽者於平台上行走及介紹其飛行器及設

計服飾。 

4.2 參賽之飛行器及服飾必須配合大會主題。 

4.3 參賽者及家長有 1 分鐘時間在平台上展示其參賽服飾及介紹設計概念。 

 

五. 評分準則及比賽獎項 

5.1 是次比賽將有以下評分準則 

5.1.1 最佳小鳥人造型設計獎：創意 50%、配合飛行主題：30%、環保物料：20% 

5.1.2 最佳小鳥人演繹獎：台風 50%、介紹設計概念 50% 

5.1.3 我最喜愛小鳥人獎：由現場觀眾即時投票最高得票者 

5.2 是次比賽將有以下獎項 

5.2.1 最佳小鳥人造型設計獎 (比賽後由評審員選出) 

5.2.2 最佳小鳥人演繹獎 (比賽後由評審員選出) 
5.2.3 我最喜愛小鳥人獎 (此獎項由現場觀眾即場投票選出)  

5.2.4 香港慈善鳥人最高籌款額 (由整個活動籌款額最高之參加者獲得)  

5.3 所有出席小鳥人參賽者均獲頒發証書。 

 

六. 比賽規章之修定 

6.1 主辦單位保留一切修改、取消或刪除比賽規章之權利，而無須預先通知各參賽者。 

 


